附件：
桂林市新冠肺炎疫情风险人员健康管理服务措施表
	地区
	具体管理措施

	
	抵桂时间
	集中管控措施
	集中管控结束后

	国内中高风险地区
（可通过“国务院客户端”小程序查询）
	抵桂时间＜7天
	集中隔离14天+5次核酸（1/4/7/10/14）
	7天居家健康监测+3次核酸（2/4/7）

	
	抵桂时间≥7天但＜14天
	集中隔离7天+3次核酸（1/4/7）
	7天居家健康监测+3次核酸（2/4/7）

	
	抵桂时间≥14天但＜21天
	——
	7天居家健康监测+2次核酸（1/7）

	特别提醒：需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入桂，提前24小时向目的地社区（村）报备，在抵桂后12小时内向目的地社区（村）报告。

	国内中高风险区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或直辖市的街道
	抵桂时间＜7天
	集中隔离7天+3次核酸（1/4/7）
	7天居家健康监测+2次核酸（2/7）

	
	抵桂时间≥7天但＜14天
	——
	7天居家健康监测+2次核酸（1/7），结束后7天自我健康监测+2次核酸（2/7）

	
	抵桂时间≥14天但＜21天
	——
	7天自我健康监测+2次核酸（1/7）

	特别提醒：需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入桂，提前24小时向目的地社区（村）报备，在抵桂后12小时内向目的地社区（村）报告。

	国内来自本土疫情发生所在设区市或直辖市地区
	7天居家健康监测+2次核酸（1/7）

	特别提醒：需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入桂，提前24小时向目的地社区（村）报备，在抵桂后12小时内向目的地社区（村）报告。


注：请全体师生员工关注“桂林疾控”微信公众号，查看每日《速看》桂林市疫情防控措施，了解最新政策。
[bookmark: _GoBack]
